
台灣醣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一○六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整。 

開會地點：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97號 8樓（本公司大會議室）。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計 43,486,397 股（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股數

852,611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流通在外股份總數 75,554,456 股（扣除庫藏股 1,439,000

股）之 57.55%。 

出席董事：蔡茂德董事、蔡玲君獨立董事 

列    席：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鄧聖偉會計師 

主  席：張東玄董事長                     紀錄：張淑燕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數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 提） 

案  由：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董事會 提） 

案  由：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五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第三案（董事會 提） 

案  由：買回本公司股份執行情形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一、本公司業於 105 年 8月 10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辦理第二次自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回本公司股份 1,500,000股轉讓予員工。 

        二、本次實際買回公司股份共計 204,000股，買回股份總金額計新台幣 7,853,177元， 

            帄均每股買回價格 38.50元，詳細執行情形（請參閱附件三）。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 提） 

案  由：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審計委員會同

意及董事會決議通過，其中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鄧聖偉會計師及游淑芬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 

二、上述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四）。 

三、提請 承認。 

決  議：經出席股東投票表決結果如下（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表決時之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43,486,397權 42,675,440權 27,852權 0權 783,105權 

100% 98.13% 0.06% 0% 1.80% 

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 提） 

    案  由：一○五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一○五年度稅後虧損新台幣 97,398,973 元，加計保留盈餘調整減列數新台幣 487,315

元，待彌補虧損計新台幣 97,886,288元，擬依公司法第 239條規定，以資本公積溢

價彌補虧損。 

二、一○五年度虧損撥補議案，業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決議通過，虧損撥補表

（請參閱附件五）。 

三、提請 承認。 



決  議：經出席股東投票表決結果如下（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表決時之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43,486,397權 42,670,975權 32,316 權 0權 783,106權 

100% 98.12% 0.07% 0% 1.80% 

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 提） 

案  由：一○二年度現金增資及發行國內第一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計畫變更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於 102 年 6 月 27 日之董事會決議辦理 102 年度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暨發行 

            國內第一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計畫案，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2年 7月 16日 

            金管證發字第 1020026748號函申報生效，合計募集資金 1,200,000 仟元，加上自有 

            資金 502,800 仟元，總計 1,702,800 仟元，原預計用以購買土地及興建廠辦大樓 

            1,394,245仟元及購置機器設備 308,555 仟元，規畫於 104年第四季完成。 

         二、惟基於研發進度及需求等主客觀環境之變化，本公司擬將原計畫做適當之調整， 

            變更原計畫之資金用途，改以購買廠辦樓地(包含相關裝修等) 1,179,568 仟元，並 

                將購置機器設備支出降為 89,240仟元，總計 1,268,808仟元，預定於 106年第三 

            季完成。 

        三、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決議通過，變更前後資金計畫、變更後預計進 

            度、預計完成日期、預計可能產生效益、本次變更對股東權益之影響及證券承銷 

            商評估意見摘要（請參閱附件六）。 

        四、提請 承認。 

決  議：經出席股東投票表決結果如下（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表決時之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43,486,397權 42,670,976權 32,316 權 0權 783,105權 

100% 98.12% 0.07% 0% 1.80% 

        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 提） 

案  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辦法」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 106年 2月 9日以金管證發字第 1060001296號 

令，公布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爰修訂本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辦法」部分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 

            二、提請  討論。 

決  議：經出席股東投票表決結果如下（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表決時之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43,486,397權 42,670,976權 32,316權 0權 783,105權 

100% 98.12% 0.07% 0% 1.80% 

        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 提）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配合本公司董事選舉擬全面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爰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

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 

二、提請 討論。 

決  議：經出席股東投票表決結果如下（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表決時之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43,486,397權 42,670,973權 32,319權 0權 783,105權 

100% 98.12% 0.07% 0% 1.80% 

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  會：主席宣佈散會（同日上午 9時 30分）。 

 

 

           主 席：張東玄董事長                  紀 錄：張淑燕 



台灣醣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經營方針

為充分運用本公司獨特之技術優勢並進一步擴展業務利基，台灣醣聯除將已完成之

單株抗體新藥開發技術平台，持續聚焦於單株抗體新藥之開發外，更進入生物相似藥領

域。建立涵括短中長期的完整業務版圖：

(一)持續推出獨有之 GlycoBindTM 醣類檢測抗體相關產品，創造穩定短期營收。

(二)開發具有高度市場潛力之生物相似藥並成功簽訂國際合作專案，引進中期業務挹注。

(三)完成新藥開發臨床前試驗，並嚴格評估風險因素，提高各階段成功率，以順利進行

國際授權，為公司長期之營收動能來源。

(四)積極評估並開發國內外具有開發潛力之標的，以建立高價值之新藥開發產線。

二、營運成果

105 年度台灣醣聯之營收為新台幣 239 仟元，稅後淨損為 97,399 仟元。105 年度未

能獲利，主要原因為針對抗體新藥臨床前試驗所進行的資本投入，而新藥標的 GNX102
正積極與全球生技藥廠進行授權洽談中。惟展望 106 年度，公司預計在新藥開發及全球

專利佈局上將有顯著進展，開發中的生物相似藥現正積極尋求合作夥伴共同開發及對外

授權，此外下一階段的開發標的已於 105 年完成市場及技術評估，將於 106 年開始開發

並預計一年後完成高產率量產細胞株，而醣質抗原抗體試劑則為公司持續穩定之收入來

源。105 年度重要里程碑包括：

針對與日本三菱瓦斯化學簽訂之生物相似藥開發服務合約，雙方已針對生物相似藥之

上游產程進行多元化試驗。此試驗成果將應用於雙方未來共同合作之開發案，提升

國際競爭力。

參與美國紐奧良 AACR 癌症研討會議、西班牙巴塞隆納 CPhI worldwide 原料藥展會、

日本橫濱 BioJapan 生技展及德國科隆 BioEurope 歐洲生技展，持續與全球大廠及國

際潛在合作夥伴進行交流，開拓未來商機並提升知名度。

完成複雜形醣抗原大量合成及生物相似藥比對分析之先進技術平台建立。

升級抗體藥物量產平台技術。穩定細胞株建立及製程設計開發之技術水準皆已超過業

界標準，並納入公司最新業務項目。

完成 U-Town 新廠辦搬遷及試量產工廠建置。

三、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

(一)營業收入部份

105 年度營業收入項目為勞務收入及其他營業收入，主要包括技術服務收入及抗體

研發委託服務收入，總數為新台幣 239 仟元。

(二)營業支出部份

105 年度營業成本及費用總數為新台幣 104,469 仟元，較 104 年度 93,952 仟元增加

10,517 仟元。支出增加主要原因為新廠辦搬遷建置及購買研發設備提列折舊所致，

故相關費用增加。

附件一 



四、獲利能力分析

105 年度營收主要為國內外客戶之抗體試劑銷售與研究委託收入，營收額為新台幣

239 仟元，稅後淨損為 97,399 仟元。

五、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針對單株抗體研發技術持續進行技術平台擴展及升級，建立完整開發計畫並

透過技術提升強化公司全球競爭力。已完成之技術包括：

複雜形醣抗原大量合成技術

量產株快速篩選、抗體藥物量產技術

人體藥物動力學分析方法技術平台

抗體分析平台技術，包括抗體特性分析及各類有效性分析。

人體 Anti-drug antibody 分析平台

董事長：張東玄 經理人：張東玄 會計主管：吳蒂芬



台灣醣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 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暨虧損撥補

議案，其中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鄧聖偉會計師及

游淑芬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個體

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暨虧損撥補議案業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合，爰依

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繕具報告書，敬請 鑒核。 

此  致 

台灣醣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一○六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蔡玲君 

中 華 民 國 一 ○ 六 年 五 月 十 日 

附件二 



台灣醣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買回公司股份執行情形

買回次數 第一次 第二次

買回目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轉讓股份予員工

實際買回股份期間 103/08/25~103/10/24  105/08/12~105/10/07 
平均每股買回價格 74.70 元 38.50 元

實際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1,235,000 股/普通股 204,000 股/普通股

實際買回股份總金額 92,253,083 元 7,853,177 元

已辦理銷除及轉讓之股份數量 0 股 0 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1,235,000 股 1,439,000 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占已發

行股份總數比率（%）
1.60% 1.87% 

註：已發行股份總數 76,993,456 股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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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醣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表

  105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期初未分配盈餘           0 
民國 105 年度保留盈餘調整數(註) -487,315
民國 105 年度稅後淨損 -       97,398,973
待彌補虧損 -       97,886,288

公積彌補虧損

加：資本公積 97,886,288
期末待彌補虧損                0

註：係民國105年度因確定福利計劃精算損益而調整保留盈餘數。

董事長：張東玄 經理人：張東玄 會計主管：吳蒂芬

附件五



計畫變更說明

102年度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及發行國內第一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計畫案變更計畫相關事項一覽表

項目 內容

董事會核准屆次 106 年 5 月 10 日第七屆第十一次董事會

變更理由

因應近期研發進度等主客觀因素，GNX102 計畫在動物實驗階段顯示其具

備進一步開發價值，若能於臨床階段授權，將可望提高授權金效益，較原

計畫採多案並行方式效益更佳，擬將研發資源聚焦具備臨床試驗潛力之新

藥標的，而對資金作更具效益之安排運用。

計畫項目

及其金額

變更前

募集資金 1,200,000 仟元，加上自有資金 502,800 仟元，總計 1,702,800 仟

元，預計用以購買土地及興建廠辦大樓 1,394,245 仟元及購置機器設備

308,555 仟元。

變更後

募集資金 1,200,000 仟元，加上自有資金 68,808 仟元，總計 1,268,808 仟元，

用以購買廠辦樓地(包含相關裝修等) 1,179,568仟元及購置機器設備89,240
仟元。

差異數

購買土地及興建廠辦大樓減少(1,394,245)仟元。

購買廠辦樓地(包含相關裝修等)增加 1,179,568 仟元。

購置機器設備減少(219,315)仟元。合計減少(433,992)仟元

預計效益

變更前

1.購買土地及興建廠辦大樓：本公司本次購置土地及新建廠房之可使用室

內總樓地板面積估為 1,351 坪(不含停車場)，若以當地每月 1,100 元/坪計

算，保守推估每年約可節省租金支出 17,833 仟元(1,351x 1,100x12)。
2.購置機器設備：本公司為因應未來營運發展所需，本次計畫項目中

308,555 仟元係用以購置機器設備，用以抗體新藥開發及技術服務業務，

而預計投資回收年數約為 4~5 年。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授權金增加效益 — — — 101,833 191,833 191,833 

新技術服務業務 — 31,785 36,393 32,007 36,626 32,251 

效益合計(A) — 31,785 36,393 133,840 228,459 224,084 

營業費用及成本增加數(B) 15,464 83,722 83,722 83,722 94,522 94,522 

營業淨利(C)=(A)-(B) (15,464) (51,937) (47,329) 50,118 133,937 129,562 

加：折舊費用(D) 6,140 41,498 41,498 41,498 41,498 41,498 

淨效益(E)=(C)+(D) (9,324) (10,439) (5,831) 91,616 175,435 171,060 

累計效益 (9,324) (19,763) (25,594) 66,022 241,457 412,517 

註：授權金增加效益為新藥開發授權效益，係以 3 個新藥開發並於 IND 階段授權；新
技術服務業務則係來自醣抗原

變更後

1.購買廠辦樓地(含相關裝修) ：本公司用以購買廠辦樓地將可節省租金，

以本公司目前所取得總樓地板面積約為 2,574.92 坪加計預計取得之廠辦

樓地之樓地板面積約 719.49 坪合計 3,294.41 坪，若以當地每月租金 600
元/坪計算，保守推估每年約可節省租金支出 23,720 仟元 (600 元/坪/月×

附件六



項目 內容

3,294.41 坪×12 月)。
2.購置機器設備

(1)授權金收入增加效益：本公司完成量產工廠及實驗室之擴充後，隨著產

能提升將延長自行研發的流程，從原本完成中小量動物實驗即對外授

權，調整為自行送件進入 IND 並自行開始執行臨床試驗後再進行授權，

故透過授權階段的延後，將可創造更高的授權簽約金。參考 Deloitte Recap 
LLC 的調查及參考本公司 GNX8 授權經驗，若順利於臨床階段授權，其

簽約金加計後續各期里程碑權利金將可望達到美金 25,500 仟元以上，若

以 30 元之匯率估計，授權金收入挹注可望於 109 年達到新台幣 765,000
仟元以上。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授權金收入增加 — — — — 510,000 255,000 

收入增加數合計(A) — — — — 510,000 255,000 

不含攤銷折舊與計畫投入金

額之營業費用及成本增加數

(B) 
9,264 13,692 151,305 239,505 123,000 15,000 

營業淨利(C)=(A)-(B) (9,264) (13,692) (151,305) (239,505) 387,000 240,000 

累計效益 (9,264) (22,956) (174,261) (413,766) (26,766) 213,234 

註 1：購置機器設備之預計資金回收年限為第 5 年間回收。
註 2：成本費用增加數係以 104~105 年較 102 年增加數評估；106~109 年則參考前述歷

史資料加計 IND 及臨床第一期期間研發支出評估。

(2)其他效益：本公司完成量產工廠及實驗室之擴充後建立以下三項專業服

務能力，將對於本公司未來營運及研發有相當助益。

1建立單株抗體生物相似性藥品臨床前開發能力：目前已與國際大廠簽訂

合作備忘錄，針對三項生物相似藥進行合作，此外亦將針對骨質疏鬆症

及乳癌抗體藥物進行生物相似藥之量產細胞株及產程建置。

2建立癌化醣抗原製備與分析能力：已於 105 年建立複雜形醣抗原大量合

成技術。

3建立抗體量產及產程開發能力：興建抗體試量產工廠並引入 50 公升生

物反應槽體，並進行量產產程規劃。

差異數

1.購買土地及興建廠辦大樓與變更後之購買廠辦樓地(含相關裝修)比較：因

取得樓地板面積提高，而較原計畫為佳。 

2.購置機器設備：預計回收年期與原計畫相當，均係於第 5 年間回收，而

累計淨效益雖低於原計畫預估，主係因機器設備投入規模減少所致，就 5
年內之淨效益/投入成本比相較，變更後計畫為 239%(=213,234 仟元/89,24
仟元)較原計畫之 134%(=412,517 仟元/308,555 仟元)為佳，顯示資金運用

確實更有效益，實有進行計畫變更之必要。



項目 內容

本次變更對股東權益之

(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1.本公司主係因情事變更，而將原採購置土地並興建廠辦大樓變更為採取

購置即將完成或已完工之廠辦大樓方式取得廠辦之擴充，整體變更後，

自抗體工廠、實驗室需求及樓地板可使用面積等觀點，均較原計畫效益

為佳。

2.本公司因應研發進展，為提高授權效益並降低過早授權而在後續臨床階

段受制於他人研發進展造成延宕，而進行計畫變更，對於資金運用更具

效益，預期將能提升股東權益。

變更後預計進度及完成

日期

1.購買廠辦樓地(含相關裝修) ：106 年第三季

2.購置機器設備：106 年第二季

截至目前為止執行進度

變更後截至 106 年第一季止進度如下：

項目 截至 106 年第一季止進度

購買廠辦樓地 

總金額(仟元) 1,179,568 

累計實際支用金額(仟元) 980,542 

支用進度(%) 83.13% 

購置機器設備 

總金額(仟元) 89,240 

累計實際支用金額(仟元) 77,257 

支用進度(%) 86.57% 

原主辦承銷商評估意見摘要：

台灣醣聯原欲採購地興建方式擴充空間，惟後續適逢選址條件符合其需求之大樓(即遠雄

U-TOWN)將近完工，而變更為採取購置即將完成或已完工之廠辦大樓方式取得廠辦之擴充，

就取得樓地板面積及效益觀之均較原計畫為佳，其原因尚屬合理。

台灣醣聯原先規劃之實驗室設備及試量產工廠主係以擴充多案並行研發能力為目標，惟台

灣醣聯隨近年來實驗進展，業已逐步聚焦具高發展潛力之開發標的，故對於臨床前實驗相關機

器設備需求降低，並提高後續臨床試驗之投入金額，以滿足GNX102後續IND準備乃至臨床試

驗之研發支援能力。就效益而言，若能於臨床階段授權，除簽約金及各期里程碑權利金均較高

外，台灣醣聯將可提高對新藥開發進度掌握，故對台灣醣聯股東權益應有正面之助益。

綜上所述，台灣醣聯為因應覓地及研發進展等主客觀因素，為維護股東權益及穩健保守原

則，並使資金做更有效之利用而變更102年度國內第一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暨102年度現金增資

發行新股案之用途，其變更後之計畫內容有其必要性，變更後之預計可能產生效益及預計進度

達成性亦屬可行，對台灣醣聯營運發展有具體且及時之正面助益，故對台灣醣聯股東權益並無

受到任何負面之影響。



台灣醣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第五條、作業程序： 

一~二、(略)。 

三、交易程序： 

1、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除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

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

下列規定： 

(1)~(4) (略)。 

2、(略)。 

3、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關交易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4、前三款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款之

規定辦理。 

5~6、(略)。 

7、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

，除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相

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

理性等事項外，另交易金額達

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者，亦應依前各款規定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交易金額之計算，

應依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七

第五條、作業程序： 

一~二、(略)。 

三、交易程序： 

1、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

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

下列規定： 

(1)~(4) (略)。 

2、(略)。 

3、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構交易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4、前三款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之

規定辦理。 

5~6、(略)。 

7、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 

，除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相

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

理性等事項外，另交易金額達

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者，亦應依前各款規定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交易金額之計算，

應依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五

依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 106

年 2 月 9 日金

管證發字第

1060001296

號令，修正「公

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辦

理。 

附件七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款之規定辦理。判斷交易對象

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

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8、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

將下列資料提交審計委員會及

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

契約及支付款項。其交易金額

達本辦法中第六條之標準者，

應辦理公告，且將公告內容於

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 

(1)~(6) (略)。 

(7)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

他重要約定事項。交易金額

之計算，應依本辦法第六條

第一項第七款之規定辦理。

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本辦法

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款之規定辦

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

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辦法規

定提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

過部分免再計入。本公司與母

公司或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授權董事

長在伍仟萬元(含)以下先行決

行，惟事後應提報最近期之董

事會追認。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

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

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應

款之規定辦理。判斷交易對象

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

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8、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審計委

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

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其交

易金額達本辦法中第六條之標

準者，應辦理公告，且將公告

內容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 

(1)~(6) (略)。 

(7)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

他重要約定事項。交易金額

之計算，應依本辦法第六條

第一項第五款之規定辦理。 

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本辦法

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規定辦

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

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辦法規

定提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

過部分免再計入。本公司與母

公司或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授權董事

長在伍仟萬元(含)以下先行決

行，惟事後應提報最近期之董

事會追認。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

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

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應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如未經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全

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9~12、(略)。 

13、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

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

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

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

董事會討論通過。但公司合併

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

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或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

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

子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

開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見。合

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

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

製作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

前項之專家意見及股東會之

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

為是否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

購案之參考。但依其他法律規

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

併、分割或收購事項者，不在

此限。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

之公司，任一方之股東會，因

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其他

法律限制，致無法召開、決

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參

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應

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

因、後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如未經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全

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9~12、(略)。 

13、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

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

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

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

董事會討論通過。合併、分割

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及相關

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致

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前項之

專家意見及股東會之開會通

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

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購案之

參考。但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免

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

收購事項者，不在此限。參與

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

一方之股東會，因出席人數、

表決權不足或其他法律限

制，致無法召開、決議，或議

案遭股東會否決，參與合併、

分割或收購之公司應立即對

外公開說明發生原因、後續處

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

日期。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股東會之日期。 

以下略。 以下略。 

第六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公告及申報標準：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

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

訊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

申報：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國內

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2~3、(略)。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5、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

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

式取得不動產，本公司預計投

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6、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

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

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本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

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 

第六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公告及申報標準：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

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

訊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

申報：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

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2~3、(略)。 

4、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

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

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本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

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

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依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 106

年 2 月 9 日金

管證發字第

1060001296

號令，修正「公

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辦

理。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7、前各款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

算之：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

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

交易之金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

發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

價證券之金額。 

本款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辦法規定

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8、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

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

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

十日前輸入主管機關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 

9、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

場基金。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

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5)經營營建業務取得或處分

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

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

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6)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不動產，本公司

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5、前各款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

算之：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

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

交易之金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

發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

價證券之金額。 

本款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辦法規定

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6、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

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

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

十日前輸入主管機關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

時，應於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

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10、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

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

價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

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至少保存五年。 

以下略。 以下略。 

第九條、其他重要事項：

本辦法經審計委員會審核後送董事

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依規定將本辦法提報董

事會討論，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

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

員會之決議，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如未經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

委員會之決議。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

之。 

第九條、其他重要事項：

本辦法經審計委員會審核後送董事

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董事

異議資料送審計委員會。依規定將本

辦法提報董事會討論，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

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應經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如

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所稱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

任者計算之。 

配合實際作業

修訂。 

第十一條、增修記錄：

本辦法訂立於民國一○○年六月十五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年九月一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五月二十

五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六月二十

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六月二十

五日。

第十一條、增修記錄：

本辦法訂立於民國一○○年六月十五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年九月一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五月二十

五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六月二十

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六月二十

五日。

增列修訂次數

及日期。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

二日。



台灣醣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其中獨立

董事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

事席次五分之一，應選人數由董事

會決議定之，董事選舉依公司法第

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由股東就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單記名累

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

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

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

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

事。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

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

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處理。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

獨立董事組成，其中一人擔任召集

人，且至少一人具備會計或財務專

長。審計委員會及其成員，依公司

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負

責執行監察人之職權。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任期三

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

選任，連選得連任。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單記名累

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

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

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

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

選為董事。

依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至

少三席，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

分之ㄧ。獨立董事之選任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

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提名方

式依公司法第一九二條之一規定

辦理。

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

機關之相關規定處理。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

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中一人擔任

召集人，且至少一人具備會計或

財務專長。審計委員會及其成

員，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

他法令規定負責執行監察人之職

權。 

配合董事選

舉全面採候

選人提名制

度。 

第三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

一日。

第一次修正日期為九十二年五月二十

一日。

........ 
第十二次修正日期為一○五年六月二

第三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

一日。

第一次修正日期為九十二年五月二十

一日。

........ 
第十二次修正日期為一○五年六月二

增列修正次

數及日期。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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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日。

第十三次修正日期為一○六年六月二

十二日。

十九日。




